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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評議書 

113法矯教申字第 5 號 

申訴人：高式玲 

出生年月日：民國○年○月○日 

身分證明文件號碼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服務之學校及職稱：○○中學專任教師 

住居所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原措施學校：○○○○○○ 

申訴人不服原措施學校○年○月○日○中人字第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○○○號函不予核給涉訟補助費用之處分，提起申訴，本會決定如下： 

主文 

申訴駁回。 

事實 

一、 申訴人係○○○○(下稱學校) 專任教師，因於校內執行公務時

遭學務處生輔組長提告妨礙名譽案件，於○年○月○日向學校

提出因公涉訟補助，經學校審查，認尚非屬依法執行職務，於

○年○月○日作成不予核給涉訟補助費用之處分，並通知申訴

人。申訴人不服，於○年○月○日提起申訴。 

二、 申訴人提起申訴意旨略以： 

(一) 本件情形應適用教師因公涉訟補助辦法第 3 條執行職務、第

5條涉訟之定義，學校之不當應予撤銷。審查小組認定本案非

屬依法執行職務，然本人與生輔組長沒有私交，若非執行職

務，何以接聽電話。談論的內容為班上學生違規事件及家長

聯繫情形，且為出勤時間。生輔組長對本人提告為執行職務

的過程產生，應屬於因公涉訟補助對象。 

(二) 申訴人希望透過申評會決議，要求原措施學校撤銷原措施。 

三、 原措施學校說明意旨略以： 

(一) 申訴人於○年○月○日縱因公務接獲本校生活輔導組長○○

○的電話，惟申訴人於事後無故向不同班級的數名學生告知

「你不覺得○SIR很恐怖、很變態嗎?」與「學校的老師都很

恐怖」等語，顯與申訴人於本校所教授的中餐烹飪無關，亦

與導師之業務範圍無涉，因此，申訴人之行為顯非依法執行

職務。 

(二) 本校依「教師因公涉訟助辦法」第 11條規定，「由該涉訟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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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單位及相關人員組成審查小組，審查教師因公涉訟輔助事

件」，於○年○月○日簽奉校長核定成立審查小組，審查小

組成員包含秘書、學務主任、人事主任、主計主任、政風主

任及本校教師會理事長○○○教師等 6 名，並於○年○月○

日召開「教師因公訴訟輔助審查小組會議」，當日出席委員

6人，審查申訴人可否取得訴訟輔助。 

(三) 該小組會議審查申訴人是否符合依法執行職務涉訟，審查結

果依委員表決 5票不同意輔助、1票同意輔助，決議「尚非屬

依法執行職務，自不得核給因公涉訟輔助費用」 

理由 

一、 按教師法第 31 條第 1 項第 8 款規定：「教師接受聘任後，依有

關法令及學校章則之規定，享有下列權利：八、教師依法執行職

務涉訟時，其服務學校應輔助其延聘律師為其辯護及提供法律上

之協助。」同條第 2項規定：「前項第八款情形，教師因公涉訟

輔助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」次按教師因公涉訟輔助辦法

第 3 條、第 5 條第 1 項及第 11 條規定：「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

項第八款所定依法執行職務，應由服務學校或幼兒園就該教師之

職務權限範圍，認定是否依法令規定，執行其職務。」、「本法

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八款所稱涉訟，指依法執行職務，而涉及民

事、刑事訴訟案件。」、「各學校或幼兒園得由該涉訟業務單位

及相關人員組成審查小組，審查教師因公涉訟輔助事件；申請涉

訟輔助教師得要求教師會代表一人擔任審查小組成員。」 

二、 教師執行職務行為具多樣性，因此，教師是否依法執行職務，應

就具體個案認定。而教師是否依法執行職務，服務機關知之最詳，

輔助辦法第 3條即明定服務學校就該教師之職務權限範圍，認定

是否依法令規定，執行其職務。又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98

年 10 月 30 日公保字第 0980010775 號函（下稱保訓會 98 年 10

月 30 日函）：「……服務機關應否延聘律師為公務人員辯護及

提供法律上之協助，係以公務人員依法執行職務為前提，苟非依

法執行職務導致之訴訟，本無予以涉訟輔助問題。又所稱『執行

職務』，參酌最高法院 42年台上字第 1224號判例意旨，係指因

執行所受命令，或委託之職務自體，或執行該職務所必要之行為，

亦即其行為在客觀上足認與其執行職務有關者而言；另『依法』

執行職務，包括依法律、法規或其他合法有效命令等據以執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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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務者均屬之。」可見教師因公涉訟之輔助，係以教師依法執行

職務為前提，教師是否依法執行職務，應由其服務機關本於權責

認定，且所涉之訴訟，為民事、刑事訴訟案件(臺北高等行政法

院高等庭 110年度訴字第 1252 號判決參照)。 

三、 申訴人與原措施學校生活輔導組長○○○(下稱○員)向申訴人

提出妨害名譽告訴，經檢察官偵查終結為不起訴之處分，後原措

施學校不予核給申訴人申請之因公涉訟補助費。查原措施學校應

否核發申訴人延聘律師之費用，係以依法執行職務為前提，苟非

依法執行職務導致之訴訟，本無予以涉訟輔助問題。本案訴訟係

申訴人向○員以外之第三人之言行遭○員提起告訴，談論內容雖

涉及職務上事情，惟並非依法執行職務所生，自不得申請核發其

延聘律師之費用，原措施學校之決定無違誤。 

四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訴為無理由，依評議準則第 29 條規定，決定

如主文，並依同準則第 10條第 3款規定，以再申訴論。 

 

主席  ○○○ 

 

如不服本評議決定，得按事件之性質，依相關法律規定於法定期限內，

向該管機關提起訴訟。 

中華民國 113 年 5月 2日 


